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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九、臨時性機關或有期限之工程機關，其人員適用制度究以派用或

任用為宜之研究

　一、適用泒用條例用人之機關類型可以區分為下列四種：

　（一）採任用、派用兩制並行之機關：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員會所屬之各榮譽

　　　　國民之家、各縣市榮民服務處、農場、工廠、榮民醫院等，其人員

為任用或派用，　　　　係依編制表內「職稱」而分類，大體而言，有關

技術類職位係以任用制行之、行政

　　　　類職位列以派用制行之，此制度設計的原意，係技術類職位得

依舊「技術人員任用

　　　　條例」予以審查，方便人員之進用。

　（二）組織法規定為派用職務之機關：如中央選舉委員會、台灣省選舉

委員會、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等機關編制表內職稱，規定為派用：此類機關並

無一定設置期限，業

　　　　務運作亦與一般常設機關相同，而人員之進用，則依派用條例

審查。

　（三）設有成立期限之臨時機關：如交通部台北市區地下鐵工程處、國

道新建工程局、台

　　　　灣省政府交通處東部鐵路工程局、台北市政府所屬捷運工程局等

工程機關;其組織

　　　　法規內皆定有「工程完成後裁撤」或設立期限。是類機關除人事、

會計、政風人員

　　　　係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審查外，餘則依派用條例審查。

　（四）籌備性質之臨時機關：如教育部所屬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

處、行政院衛生署所

　　　　屬中央健康保險局籌備處、台北市政府所屬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

股份有限公司籌備

　　　　處等臨時性機關，該類機關亦均於其組織法規中規定設置期限

或規定於正式機關成

　　　　立時裁撤。



　二、問題分析

　　就上開四種機關類型言，第一、二種類型機關因其日後改變用人方式

之可能性不大，業務運作又與一般常設機關相同，較不致發生相關問題，

惟如何使其用人制度法制化，似宜另行專案探討。至第三、四、類型機關

則皆涉及日後轉型為常設機關或裁撤後人員之安置問題，目前有關派用

人員安置或留用問題亦大多發生於此類型機關；按留用做法對於現職人

員利益之維護及機關業務之正常運作雖有其功用，惟就整個人事體制而

言，以其原任人員未具備任用資格，不但未符考試用人之精神，亦與公

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有違。雖然亦有少數機關於組織中增加過渡條款便已

在職之未具任用資格者得留用至離職時為止。〈例如國家安全會議、國家

安全局等機關組織法制化時，均有此項規定〉但究非正當，其有助長任用

不合任用資格者之嫌，不宜引以為例。

三、考試院近來對適用派用條例機關用人體制之相關決定

（一）考試院第八屆第一○二次院會審議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榮民工程事業處

　　　編制表暨其國外辦事處、她區工程處、施工處及專業工程隊編制表

修正案時，施委員

　　　嘉明提出：「本案各項編制表中，有關人事、會計人員之官等，均

列「派用」，與本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七案交通部高達鐵路工程籌備處編制表之人事、

會計人員均列「任

　　　用」，有所不同，擬建議本案於下次修正編制時，有關人事、會計

人員官等部分，似

　　　可改為任用及派用雙軌制。」經院會決定此項意見交銓敘部研究參

考在案。

（二）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於八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考試院舉行「高

雄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人員進用方案簡報時，有關簡報內對於進用方案，高雄市政府

擬採：「一、申請分

　　　發高普考試、特種考試錄取人員、。二、商調現職人員，以具有任用

資格者優先。三

、辦理公開甄選，原則如下：

（一）行政人員一律以進用任用資格者為限。

（二）技術人員以進用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為原則，未具任用資格

者為例外，資格條件

　　　相同者，以具有任用資格者優先進用，未具任用資格者之進用，

應以百分之三寸為上

　　　限。



（三）進用未具任用資格者，應明定進用契約，機關裁撤時，得視實際

情形予以資遣。「等

　　　方式辦理，案經考試院函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轉請高雄市政府於

進用人員時，依上述

　　　簡報方式辦理在案。

（三）考試院第八屆第一七八次會議審查「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籌備處暫行組織規

　　　程」暨編制表時，曾決定：該暫行組織規程第十七條條文修正為：

「本處於中央健康

　　　保險局成立時裁撤。其現任人員除具有合法資格轉任者外，應予資

遣。」

（四）就上述考試院相關決定研析，已逐步考量派用人員進用時之是否

具備任用資格，儘量

　　　以遴用具有任用資格者為原則，以期減少日後人員安置或留用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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